
杨浦检方落实 “领导包案+检察听证” 工作模

式， 由副检察长主持召开线上听证会， 促行政争议

实质性化解 通讯员 朱珠 摄影

□法治报记者 夏天

从企业对执法部门的 “强烈不满”， 到息诉罢访， 再到双方握手言和加强沟通对接， 上海检察机关运用一站式多元调处平台， 召开听证会， 成功化解了这次

行政争议。 而这正是全市检察机关正在建立健全的三级院检调对接机制的剪影。 日前市检察院制定出台的 《“忠诚履职、 强化担当， 走在前、 开新局” 专项工作

方案》 提出， “全覆盖建立健全三级院的检调对接机制， 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综合利用公开听证、 司法救助等手段， 构建分工科学、 运行高效的纠纷化解
体系。” 以此助推越来越多的纠纷在诉前化解， 促进法律监督让人民群众更有感受度、 更有获得感。

“他这个人平时‘轴’ 得很， 没想到今

天能被你说服！” 在当事人盛某接受了奉贤

区检察院接访检察官王清献的意见后， 他的

律师给检察官打来电话称赞道。 盛某因爱车

被三名醉汉撒尿而与之发生冲突， 被打成轻

微伤。 后因不满民事赔偿金额， 他四处奔走

讨公道， 如今他心中的那块石头总算是落下

了。

虽然三名被告人均被法院判处刑罚， 盛

某又经提起民事诉讼， 一审获赔 1.7 万余

元。 但盛某认为这些无法弥补自己的损失，

在终审维持原判后， 他无法接受， 便找上了

奉贤区人民检察院。

接访的王清献检察官在倾听、 宽慰之

余， 不时给盛某提出一些专业的意见和建

议： “我们来帮你找找看， 有哪些证据是

对你有利的……” “你看， 本来你处于非

常有利的地位， 现在的处境就有点被动

了。” “这条路可能走不通了， 我再帮你想

想看， 有没有别的办法。” 经过检察官抽丝

剥茧的分析和细致入微的释法说理后， 盛某

逐渐理解了法院判决的合理性， 打消了自己

继续申诉的念头， 并对于检察官的帮助表示

感谢。

根据院领导包案办理信访案件的工作要

求， 该院副检察长戚永福与检察官讨论交流

后提出： “我们办案不能仅仅是‘案结了

事’， 而是要做到‘案结事了’。 虽然盛某表

示不打算再申诉， 但要实质性化解矛盾， 我

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戚永福与检察官一

同来到盛某家中走访， 找准盛某内心“痛

点” ———其家庭经济条件困难， 难以承担受

伤的后续治疗费用， 且赔偿数额始终无法与

朱某等人达成一致。

为借助外部力量进一步解开盛某的心

结， 奉贤检察院召开了一次公开听证会， 有

医学背景和调解经验的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和人民监督员在听证会上， 给盛某后续的治

疗提出专业建议， 引导盛某通过申请执行退

赔款等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随后， 该院与奉贤区人民法院进行沟通协

商， 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由法院督促朱某等人

将民事诉讼判令的赔偿款支付落实到位， 且将

朱某等人在诉讼期间交纳的 7万元退赔款悉数

支付给盛某。 同时， 鉴于以上退赔款不足以负

担盛某的后续治疗费用， 该院又为盛某发放了

司法救助金。 在法院的调解室内， 盛某与朱某

等人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 双方最终执行和

解， 盛某的心结彻底解开。

奉贤检方表示， 对于经过督促、 调解程序

仍未获赔偿并且家庭经济困难的被害人， 依法

落实司法救助， 缓解被害人生活困境。 对于农

村地区被害人、 因案致贫的被害人， 在司法救

助的基础上， 通过向区委政法委请示报告、 与

民政、 教育等部门加强对接协作， 争取专项救

助资金， 落实民政政策帮扶， 增强救助效果。

同时为避免“就案办案”， 建立上门走访、 电

话询问、 面对面接访等联系被害人机制， 做到

“再询问一次、 再督促一次、 再谈心一次”， 真

正做到定纷止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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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调对接，走出纠纷化解更多“出路”
上海全覆盖建立健全三级院检调对接机制，构建分工科学、运行高效的纠纷化解体系

“四份处罚决定书适用同一法条， 是对

同一情况重复处罚！” 近日， 因对杨浦区城

管局行政处罚决定强烈不满， 某企业负责人

石某向杨浦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说起此事起因， 是在复兴岛综合整治过

程中， 区城管局认定石某参与经营的上海某

建材公司存在违反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

理办法》 的相应情形， 对其作出四份 《行政

处罚决定书》， 罚款共计 80000元。

后该建材公司注销， 石某在注销登记材

料中承诺： 公司债务清偿完毕， 若有未了事

宜， 股东愿意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继续承担

责任。 但由于石某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内

容， 区城管局向杨浦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 法院准予执行。

石某不服该裁定， 认为收到四份行政处

罚决定书适用同一法条， 是对同一情况重复

处罚。 石某还表示， 受疫情影响， 自己多家

企业运转困难， 由于维权更无心无力经营，

因此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杨浦区人民检察院审查本案后予以受

理， 并由包案副检察长主持召开线上听证

会。 申请人表示同意， 要求由擅长涉诉调解

的调解员参与。 区检察院采纳后， 依托“人

民检察院———司法局” 一站式多元涉检信访

调处平台， 从区司法局人民调解员库中， 选

取具有丰富涉法涉诉矛盾调解经验的区法院

诉调中心人民调解员， 与法学教授、 涉法涉

诉律师共三人担任本案听证员。

经听证， 三名听证员做出一致评议意

见： 对区城管局作出行政处罚的合法性予以

肯定。 石某建材公司存在四种污染环境的行

为， 分别违反了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

办法》 第十四条第一款中的四项规定。 但

区城管局对法律条文的引用却未具体到条

款项目， 导致行政相对人误解“行政机关

就同一情形重复作出行政处罚”。 实际上，

并不存在重复行政处罚的情形， 只是行政机

关不规范的法律文书引发了次生矛盾， 不利

于行政处罚工作的公信力。 同时， 听证员对

石某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的迫切需要表示

理解。

宣布评议意见后， 调解员决定采用“背

对背”、 “换位思考” 等调解方式， 围绕争

议焦点分别与双方进行沟通、 交流、 劝导。

在调解员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对双方耐心说

服、 劝导下， 听证会结束后石某向检察机关

提交撤回监督申请书， 在检察机关的见证下

当场缴纳了全部罚款， 对四个行政非诉执行

监督案件均书面息诉罢访。 区城管局则表

示， 将加强制发法律文书规范性及行政处罚

案件的释法说理工作， 同时与石某现营建材

企业加强对接、 上门指导， 针对性提出安全

环保生产建议。

杨浦检方表示， 通过检调对接、 公开听

证主动释法说理， 结合争议分析利弊解开申

请人心结， 劝解申请人关注现有企业经营，

为助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法律服务和坚

强司法保障。 结合复兴岛环境问题综合整治

这一背景， 检察机关通过人民调解员介入，

综合法理情理， 向申请人释法说理、 消减矛

盾， 以个案化解推动复兴岛地区的产业升

级、 环境优化。 检察机关此次办理效果， 获

得行政机关高度认可， 以本案为切入点， 检

方与区城管局就行政执法衔接工作机制进行

磋商， 运用法治思维整合司法行政资源破解

社会治理难题。

运用法治思维、整合司法

行政资源，解治理难题
“你放心， 虽然达成了和解， 但如果你

后续检查出伤残， 依然可以追偿， 我们检察

机关和调解部门都会保障你的权利……” 日

前， 在松江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驻检察院

调解工作室， 一起故意伤害案、 一对素有积

怨的舍友， 通过检调对接终于达成了和解。

检察官和调解员为仍有顾虑的被害人再次解

释和解协议的法律内涵， 帮助其明确自己具

有的法律权利， 消除他心中的担忧。

这起案件的起因， 发生在 2021 年底。

因为热衷钓鱼的嫌疑人陆某在宿舍里存放了

一盆自己钓上来的鱼， 引发了同宿舍工友杨

某的不满。 双方很快就由口角争执升级为肢

体冲突， 致杨某被打成轻伤。 而被警方带回

派出所的陆某则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 自愿认罪认罚。

该案移送松江区人民检察院办理后， 承

办检察官认为陆某犯罪行为较轻， 主观恶性

较小， 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

认罪认罚， 也愿意赔偿被害人， 拟对其作出

不起诉决定。 但是， 双方同住期间素有嫌

隙， 且在赔偿金额上始终未达成一致， 故而

未能达成和解。

在征询过双方意见， 确定双方确有和解

意向后， 检察官于今年 2月 1日启动“检调

对接” 程序， 将该案移交至区联合人民调解

委员会进行调解。

为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2 月 20

日， 松江区检察院召开公开听证会， 就对陆

某作出不起诉决定及最终赔偿金额听取人民

监督员意见。 听证会现场， 人民监督员同意

对陆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并协助促成双方和

解。 最终， 杨某接受赔偿金额， 并同意与陆某

达成和解。

2 月 23 日， 被害人杨某和嫌疑人陆某的

诉讼代理人来到松江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驻

检察院调解工作室签订和解协议。 过程中， 杨

某又产生了“会不会我签了字之后他就不认账

不赔偿了” “如果我的伤后续鉴定下来造成我

伤残了怎么办” 等疑惑， 检察官和调解员耐心

为其解答， 消除了他心中最后的担忧。

检方表示， 检调对接是检察工作与社会矛

盾大调节机制的对接，体现执法为民、以人为本

的恢复性司法理念， 是新形势下检察机关有效

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举措， 也是促进和参与社

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手段。后续，检察院将进一步

推动驻检察院调解工作室常态化运行， 实现办

案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

加入联合调解“朋友圈”，驻检工作室常态化运行

和解后“再谈一次”，确保案结事了


